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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發展優惠保證措施問答集 

企劃部 1091221 

一、企業如參與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」採購案，可否申請本措施？ 

答：可，企業直接或間接參與行政院網站所載前瞻基礎建設各項目

之已核定計畫，由金融機構核認，且申貸金額應以該採購案所

需資金為限。 

參考網址：

(https://www.ey.gov.tw/achievement/CD3F697F8A501591) 

 

 

二、如何認定企業從事「新創重點產業｣？ 

答：以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「獎勵本國銀行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

方案」所實施「新創重點產業之行業代號」為準。 

如稅務行業標準代號雖非屬前揭各新創重點產業者，惟實際從

事新創重點產業相關業務，仍得由金融機構依個案核定，並載

明於授信單位之徵授信文件上，或由本基金逕行核認。 

參考網址： 

(https://www.banking.gov.tw/ch/home.jsp?id=452&parent

path=0,8,448) 

 

 

三、本措施所稱營運具優良事蹟，並經金融機構或本基金者核認屬實者，

適用對象說明如下： 

(一)獲頒國家磐石獎、國家產業創新獎、國家品質獎、小巨人獎、

卓越中堅企業獎及創業楷模獎之中小企業，可否申請本項措施？ 

答：可，曾獲頒前述經濟部獎項中小企業，均符合本措施之規定。 

 

 

(二)中小企業擁有具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，可否申請本措施？ 

答：可，中小企業自行開發或取得之無形資產(含技術移轉或授權），

如具有未來經濟效益，即符合本措施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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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中小企業提出足以彰顯營運發展潛力之研究計畫，並透過公正

之第三方單位推薦，可否申請本措施？ 

答：可，中小企業之研究計畫(含無形資產)、商業模式取得國內研

究輔導機構推薦，經認定足以彰顯營運發展潛力者，即符合本

措施之資格。前述研究輔導機構包含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、

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、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、財團

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或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…等單位。 

 

 

(四)中小企業取得對未來營運具影響力之認證國內外認證，可否

申請本措施？ 

答：可，企業取得對未來營運具影響力之認證，如：衛生福利部食

品藥物管理署(TFDA)、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(FDA)、美國

聯邦航空總署(FAA)等之認證，或台灣清真推廣中心所列之清

真認證(Halal)…等，即符合本措施之資格。 

 

 

(五)中小企業獲頒國內外競賽獎項，足以提升其商譽或營運績效

者，可否申請本措施？ 

答：可，惟國內競賽如非政府機關主辦(如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

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或

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等)，倘其評選流程符合公開、公正等

原則，並經該獎項之主辦單位出具推薦函，仍符合本措施資格。 

 

 

(六)中小企業接獲國際大廠之訂單或合約，可否申請本措施？ 

答：可，企業如獲國際大廠供應鏈體系訂單(如通過台積電 TSMC 查

廠取得供應商資格、取得聯發科 MTK 之設備採購訂單或特斯拉

Tesla 之經常性訂單等)，足提升企業營運績效者，即符合本措

施之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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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中小企業順應產業環境升級，提出數位轉型計畫，以提升競爭

力，如有資金需求時，可否憑該計畫申請本措施？ 

答：可，企業積極投入數位轉型，且有助於企業具備競爭力，取得

新商機者，即符合本措施之規定。 

 

 

(八)中小企業所提之經營策略或投資計畫，如有資金需求時，可否

申請本措施？ 

答：可，企業經營策略或所提之投資計畫，對促進經濟發展、加速

產業創新(如企業自行研發之創新性產品、技術、流程或服務曾

入圍政府相關獎項決審)等或善盡社會責任(如促進國人就業)

具貢獻者，即符合本措施之規定。 

 

 

四、本措施額度是否計入企業現有保證融資總額度之上限？ 

答：否，本措施之保證融資額度係單獨計算，不受本基金作業手冊

「同一企業｣保證融資總額度之上限限制。 

 

 

五、本措施之保證手續費率如何計收？ 

答：本措施之保證手續費率依本基金「保證手續費計收要點｣之費率

區間或相關貸款要點規定計收。 


